
第八批-2 “医疗服务项目限年龄”规则对应知识点明细

序号
医疗服务项目名

称
检出逻辑

逻辑依据
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23号）

项目代码供参考
（国家医保局全国医疗

服务项目）
备注

1 职业功能训练 参保人年龄超出法定就业年龄限制 限法定就业年龄段患者 003402000320000
各省依据国家项目代码，配置规
则知识点中各省项目代码

备注：对于涉及医疗服务项目的智能监管规则和知识点，依据国家医保局梳理的全国现行医疗服务项目设定，各省级医保部门应当根据本省份的医疗服
务项目目录，参考国家局发布的相关知识点梳理，进行细化和本地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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